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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 

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 

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 

国发〔2017〕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保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国务院决定，在自

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 11部行政法规，《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2件国务院文件以及《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2件经国

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目录附后）。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广东省、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浙江省、河

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人民政府要根据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

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调整情况，及时对本部门、本省市制定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根据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措施的试验情况，本决定内容适时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目录 

 

 

 

国务院 

2017年 12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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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务院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 

部门规章规定目录 

 

序号 
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 
调整情况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第二条第一款：下列船舶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进

行登记：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

业所的中国公民的船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主要营业

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人的船舶。但是，

在该法人的注册资本中有外商出资的，中方投资人的

出资额不得低于 50%。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

的船舶。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认为应当登

记的其他船舶。 

2.《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 

第十三条：下列中国籍船舶，必须向中国船级社

申请入级检验： 

（一）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 

（二）在海上航行的乘客定额 100 人以上的客船； 

（三）载重量 1000 吨以上的油船； 

（四）滚装船、液化气体运输船和散装化学品运

输船； 

（五）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要求入级的其他船

舶。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加快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创新，基于

对等原则逐步放开船级准入，

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2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国家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资企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

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

营活动的外资企业，由国务院

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制定相关

管理办法 

3 

《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外商投资方式包括： 

（一）合资、合作经营（简称“合营”）； 

（二）购买民航企业的股份，包括民航企业在境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投资设立航

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和航空

货运仓储、地面服务、航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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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行的股票以及在境内发行的上市外资股； 

（三）其他经批准的投资方式。 

第六条第四款：外商投资飞机维修（有承揽国际

维修市场业务的义务）和航空油料项目，由中方控股；

货运仓储、地面服务、航空食品、停车场等项目，外

商投资比例由中外双方商定。 

品、停车场项目；放宽外商投

资通用飞机维修由中方控股

的限制；取消外商投资飞机维

修承揽国际维修市场业务的

义务要求。由国务院民用航空

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第十一条第一款：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认证机构资

质，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外方投资者取得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认可

机构的认可； 

（二）外方投资者具有 3 年以上从事认证活动的

业务经历。 

暂时停止实施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认证机构资质的特殊要

求，由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

法 

5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六条：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

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不得设立

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所。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

所，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提供

服务，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六十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

性的中外合作举办的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另行规定。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由国

务院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就经营性的中外合作举

办的培训机构制定相关管理

办法 

7 

《旅行社条例》 

第二十三条：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经营中国内地

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的业务，但是国务院决定或者

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另有规定的除外。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注册的

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

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旅游

业务（台湾地区除外），由国

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制定相关

管理办法 

8 

《直销管理条例》 

第七条：申请成为直销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投资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提出申请

前连续 5 年没有重大违法经营记录；外国投资者还应

当有 3 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直销活动的经验； 

（二）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 

（三）依照本条例规定在指定银行足额缴纳了保

证金； 

（四）依照规定建立了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 

暂时停止实施外国投资者应

当有 3年以上在中国境外从事

直销活动的经验的要求，由国

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相关

管理办法 

9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4.加油站（同一外国投资者设立超过 30 家分店、

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成品油的连锁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加油站

建设、经营，由国务院商务主

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4 
 

加油站，由中方控股）建设、经营 

1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第二十八条：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商

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

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国际海运集

装箱站和堆场业务；并可以投资设立外资企业经营国

际海运货物仓储业务。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企业中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 49%。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企业中外商的投资比例比照适用前款规

定。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和中外合作国际船舶

运输企业的董事会主席和总经理，由中外合资、合作

双方协商后由中方指定。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17.国内水上运输公司（中方控股），国际海上运

输公司（限于合资、合作） 

23.船舶代理（中方控股）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运输、

国际船舶管理、国际海运货物

装卸、国际海运集装箱站和堆

场企业，允许外商以合资、合

作形式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

务，外方持股比例放宽至 51% 

11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2.稻谷、小麦、玉米收购、批发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外商从事稻谷、小麦、玉米收

购、批发的限制 

12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9.干线、支线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3 吨级及以

上直升机设计与制造，地面、水面效应航行器制造及

无人机、浮空器设计与制造（中方控股） 

10.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维修（限于合资、合作）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 6 吨级 9

座以下通用飞机设计、制造与

维修业务；取消 3 吨级及以上

民用直升机设计与制造的投

资比例限制 

13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20 号） 

第三部分的有关规定：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无论

使用何种建设资金，其全部轨道车辆和机电设备的平

均国产化率要确保不低于 70%。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 号） 

第六部分的有关规定：要不断提高城轨交通项目

设备的国产化比例，对国产化率达不到 70%的项目不

予审批。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外商投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设备国产化比例须达到 70%

以上的限制 

14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商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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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互联网文化

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业场所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本

条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范围内的人

民币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提出申请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业 1

年以上； 

（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审

慎性条件。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取消

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

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限制 

16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

投资者依法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

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

营、中外合作经营、外资经营的文艺表演团体，不得

设立外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设立中外合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中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当不低于 51%；设

立中外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中国合作者应当拥有经营主导权。 

第十一条第二款：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内地

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但内地合营者的投资比例应当不低于 51%，

内地合作者应当拥有经营主导权；不得设立合资、合

作、独资经营的文艺表演团体和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

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2.《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35.演出经纪机构（中方控股） 

暂时停止实施相关内容，允许

外国投资者、台湾地区的投资

者设立独资演出经纪机构为

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省、直

辖市提供服务，由国务院文化

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注：第 1项至第 9项此前已经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作

了暂时调整，此次暂时调整适用于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第 10项至第 16项适用

于所有自由贸易试验区。 
 


